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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零年六月一日會議

參考文件

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

核實聲稱享有居留權的人士與父／母的關係核實聲稱享有居留權的人士與父／母的關係核實聲稱享有居留權的人士與父／母的關係核實聲稱享有居留權的人士與父／母的關係  ————

基因測試安排基因測試安排基因測試安排基因測試安排

目的

本文件旨在告知議員，為核實聲稱按《入境條例》附表 1

第 2(c)段註享有居留權的人士與父 /母的親子關係而進行基因測試

的安排。

進行基因測試的政策

2 . 我們的政策是，聲稱按《入境條例》附表 1 第 2(c )段享有

居留權的人士必須出示證明，證實其與身為香港永久性居民的父 /

母的親子關係。這項規定對婚生及非婚生的居留權申請人同樣適

用。不過，如入境事務處 (入境處 )處長認為申請人提交的證明文

件不足以證實其與父 /母的親子關係，申請人則須進行入境處指定

的基因測試。基因測試須在徵得有關的申請人同意後才進行。

在內地居住聲稱享有居留權人士進行基因測試的安排

3 . 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 (出入境管理局 )與入境處經過多次磋

商後，在本年五月初就居留權申請人的基因測試安排達成共識。

一如申請居留權的婚生人士，非婚生的居留權申請人必須向出入

境管理局提出書面證據，證明其身分及其聲稱與父 /母的親子關

                                

註： 《入境條例》附表 1 第 2(c)段實施《基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二款第 (三 )項。該附表

的條文規定，中國公民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以前或以後在香港以外所生的中國籍

子女，而在該子女出生時，該中國公民是符合附表 1 第 2(a)或 2(b)段規定的人士，

該子女便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享有居留權。附表的有關摘錄載於附件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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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供出入境管理局作初步核實。出入境管理局會把其評估告知

入境處，由入境處最後決定申請人提交的書面證據是否足以證實

其享有居留權。雙方需要的書面證據，例子載於附件 B。

4 . 如申請人提交的書面證據能證實其與父 /母的親子關係，申

請將按現有程序處理。入境處如對申請人的親子關係有懷疑，便

會要求管理局安排進行基因測試。具體而言，內地當局負責抽取

及測試居住在內地的申請人及其母親的細胞樣本。申請人須按預

約時間前往廣東省的公安機關抽取細胞樣本，測試工作則由廣東

省公安廳刑偵局技術處進行。香港方面，入境處負責向申請人在

港的父親抽取細胞樣本，測試工作則由政府化驗所進行。該化驗

所是本港唯一獲得國際認可資格進行基因測試的化驗所。

5 . 本港與內地當局會交換測試結果，以便分別獨立進行合併

分析。廣東省公安廳刑偵局技術處會採用政府化驗所現行的標準

及質素控制措施。雙方會交換分析結果作互相核對後，便會分別

向入境處及出入境管理局提交測試報告。入境處與出入境管理局

會根據報告，分別處理居留權證明書 (居權證 )和單程通行證 (單程

證 )的申請。

6 . 為確保基因測試結果準確可靠，雙方會採取下列多項保安

及保障措施：

( a ) 在抽取細胞樣本前仔細核實接受測試者的身分。申請

人遞交申請時須提供照片和指紋，以備日後抽取細胞

樣本時可以查核身分；

(b ) 負責抽取細胞樣本的人員須簽名證明已核實提供細胞

樣本者的身分；

( c ) 監督人員會監察抽取樣本的過程，並簽名作實；

(d ) 對抽取樣本的過程行進行抽樣檢查；

( e ) 使用設有防止擅自打開的封條和有條碼的封套保護所

收集的樣本；以及

( f ) 細胞樣本只附有條碼標籤，不會有申請人的名字和其

他個人資料。廣東省公安廳刑偵局技術處及政府化驗

所均不會知道接受測試者的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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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以外地方 (內地除外 )居住聲稱
享有居留權人士進行基因測試的安排

7 . 至於在澳門、台灣或海外國家居住的聲稱享有居留權的人

士，他們亦須提交書面證據，證明其與身為香港永久性居民的父 /

母的親子關係。如當局對他們聲稱的親子關係有懷疑，他們便須

返回香港，由入境處抽取細胞樣本，交予政府化驗所測試。此舉

將確保在整個抽取及測試樣本的過程中，取得證據的程序緊密連

貫。要求海外化驗所協助進行測試，並不可取，一方面是因為並

非每一個地方都設有國際認可的化驗所，另一方面則因為難以確

保在抽取及運送細胞樣本的過程中無弄虛作假的情況發生。

費用

8 . 據 悉 ， 在 內 地 接 受 基 因 測 試 的 費 用 ， 約 為 每 人 人 民 幣

1 ,100 元。在香港，費用則約為港幣 1  500 元。內地與香港的收費

水平會有差異，主要原因是兩地的物價不同。遇有充份的理由，

當局收取的費用可就特定個案作出豁免。

修訂法例

9 . 我們會修訂《入境條例》，授權入境處處長以憲報公告形

式訂明測試程序及收取測試費用。修訂法例的建議將於下一個立

法會期展開後提交立法會。

未來路向

10 . 一 俟 立 法 會 通 過 修訂 法 例 ， 我 們 便 可以 實 施 基 因 測 試 程

序。在此 期間， 廣東的 化驗所 和香 港政府 化驗所 會進 行模擬測

試，為基因測試在技術上的運作細節作好準備。

保安局

二零零零年五月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B

確認親子關係所需證明文件的指引確認親子關係所需證明文件的指引確認親子關係所需證明文件的指引確認親子關係所需證明文件的指引

婚生子女婚生子女婚生子女婚生子女

申請㆟須提供以㆘證明文件：

（㆒） 申請㆟的身份證明文件（如身份證、護照、旅遊證件或常住㆟

口登記簿）；

（㆓） 申請㆟父母的身份證明文件（如身份證、護照、旅遊證件或常

住㆟口登記簿）；

（㆔） 申請㆟父母的結婚證明書；

（㆕） 申請㆟的出生證明書（㆖載父母的姓名）。

非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

申請㆟須提供以㆘證明文件：

（㆒） 申請㆟的身份證明文件（如身份證，護照、旅遊證件或常住㆟

口登記簿）；

（㆓） 申請㆟父母的身份證明文件（如身份證，護照、旅遊證件或常

住㆟口登記簿）；

（㆔） 申請㆟的出生證明書；

（㆕） 其他佐證文件，例如申請㆟母親受孕時生父身在內㆞的證明，

家庭生活照片及鄰里佐證申請㆟生父母的同居關係等。


